
南京奥体中心  跑者 俱乐部项目合作运营方招募公示 

招

募

条

件 

交易款

支付方

式 

根据《合作协议》约定支付 

合作方

资格条

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意向合作方须承诺的事项 

（一）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参与本次招募不存在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具备运动前后所需的配套设施设备以及相关技术服务能力

（包括不限于运动训练器械、心率检测设备、运动指导、体能恢复

服务等） 

（五）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法

人 

报

名

须

知 

报名时

间 
     2026   年 6 月 25  日至 2026 年 6 月 29 日 

报名手

续 

一、意向合作方应按本公告要求提交相关报名材料，于公告期截止

日当日 17 点 30 分前至南京奥体中心市场部提出合作申请，并提交

相关资料，并缴纳投标保证金2000元，接受报名时间：8:30—17:30，

节假日除外。保证金须以对公支付至如下帐户：户名：南京奥体中

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开户行：江苏银行南京玄武支行；帐号：

91320000775435536L；如中标者不在十五日按要求签署合作协议，

则保证金没收、不再返还；未中标者，在中标合作协议签署后 5日

内按原路返还投标人 

二、意向合作方须报送材料（所有材料加盖公章，书面材料递至南

京奥体中心市场部，扫描件发送至 njatsc@163.com 邮箱，未能提供

书面材料及扫描件的，报名无效）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企业的基本情况及决定（同意）合作的内部决策文件（原件）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办理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开户信息 

4.南京奥体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三、公告期满后，南京奥体中心将会根据报名结果，确定符合条件

的意向合作方 

项

目

概

况 

基本属

性 

 

 

 

项目地址：南京奥体中心游泳馆二层平台 

运营类型： 跑步及配套服务 

甲方：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合作运营方 

场地面积（m²）：约 410 

合作期限（年）：5 



合作方

式 

经营模式：合作运营 

合作分配：保底净收入+分成 

保底金额：协议期内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保底净收入

（税后）规定为：因此项目含有公益服务属性，第一年为扶持该

项目良好运营，不设保底，第二年 27 万元，第三年 27 万元，第

四年 30 万元，第五年 30 万元 

分成比例：协议期内按客户已消费金额（税后）分配，第一年

不设保底，按甲方 30%，乙方 70%分配，第二年和第三年低于 135 万

元（含 135 万元）的，按甲方 20%，乙方 80%分配；135 万元以上的

超出部分按甲方 10%，乙方 90%分配；第四年和第五年低于 150 万

元（含 150 万元）的，按甲方 20%，乙方 80%分配；150 万元以上的

超出部分按甲方 10%，乙方 90%分配。 
合作期内，俱乐部（含经营场所区域内）的所有营业款（含预收

款），须通过甲方财务系统由甲方统一收取。 

收入分配时间：双方合作期内，当月收益分配款在次月  15  日

前，双方进行财务结算，双方在结算单上确认并签字后（该结算

单以甲方收费系统生成的消费记录为依据），甲方根据合作协议

约定的分配方式及比例支付给乙方款项，乙方须先向甲方开具合

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发票，乙方若迟延交付发票的，甲方可相应

延迟向乙方付款，如此不视为甲方逾期支付。 

乙方在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须向甲方支付履约保证金  陆   

万元整（小写：¥ 60000 元），对于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的任何

损失，甲方均有权直接扣除乙方支付的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在发生扣除或赔付后，乙方须补齐至人民币 陆 万元整，如未补

齐的，甲方可从乙方应得分配中直接扣除补齐。在本协议履行结

束后，经甲方确认乙方无违约行为且也不存在其他纠纷后，于 15

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如乙方未能按约支付履

约保证金，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联

系

方

式 

联系人 朱蓉 

联系电

话 
025-86690598  18061727185 

联系地

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2 号奥体中心市场部 

特

别

告

知 

一、协议期以实际签约时间计算；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投标人

投标条件综合评定得分名次，最高分者中标；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将其官网公布中标结果，不另向未中标者通知中标结果，也不解释未中标的原

因 

二、合作方未经南京奥体中心书面同意，不得对场馆擅自进行转租、分租，如

合作方擅自转租、分租的，合作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南京奥体中心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收回房屋，合作方须承担违约责任 

三、合作方应接受场馆现状，合作方负责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安检等手续

办理；合作方不能以该现状影响其工商、消防、安检等手续办理，致使不能按



预想方案使用场地为由，要求解除、变更《合作协议》或要求南京奥体中心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四、合作方如对房屋进行改造，须经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书面同

意，费用由合作方自行承担，且装修改造须与租期相适应 

五、合作俱乐部所有营业收入由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收取 

六、合作方对场馆使用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当地规章的规定；本公告仅为

本次招募的简要说明，意向合作方在做出申请合作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合

作方提供的资料 

七、合作方应按照政府部门要求落实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政策。每年举办

不低于两场的公益活动和赛事，配合国民体质监测站完成测试报告的解读及

健身指导。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合作方不得擅自停业或歇业。 
 


